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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集珠海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
专家库专家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耕地保护，提升耕地质量，健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制

度，充分发挥专家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工作中的参谋作用，规范

我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工作，经研究，我局将征集一批补充耕地

质量验收专家库的专家，现就推荐专家有关事项公布如下：

一、征集范围

从事土壤学、土地资源管理、农业资源与环境、农业工程、

农田水利工程、耕地质量、自然地理学、环境工程、植物营养学、

土地整治、地理信息、土壤检测等相关专业，具有较强合作精神

和服务意识的技术人才。

二、入选专家库条件

（一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坚守原则，作风正派，办事公

道， 治学严谨，能严格遵守相关工作纪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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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从事耕地质量相关工作 5 年（含）以上，具有丰富的

实践工作经验，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（担任副高专业技术职务

2 年以上）；

（三）身体健康；

（四）熟悉耕地质量有关政策规定，能认真按要求履行评审、

咨询、检查验收等工作职责，有参与相关工作的时间和精力；

（五）未受过刑事处罚，未曾被开除公职或者未被取消评标

评审专家资格；

（六）非在职公务员。

三、材料报送

（一）专家个人填写《珠海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专家库库入

库专家推荐表》（附件 1），并提供身份证、学历证、职称证书、

执业资格证明的复印件及扫描件。

（二）专家所在单位负责审核推荐并汇总本单位所推荐专

家，填写《珠海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专家库入库专家申请汇总表》

（附件 2），汇总本单位专家资料，加盖公章后，统一寄送至珠

海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， 同 时 把 汇 总 表 电 子 版 发 送 至

snyncjnjk@zhuhai.gov.cn（专家自行申报无效）；

（三）经核准通过的专家方可入选我厅补充耕地质量验收专

家库，系统将以短信的形式将入选通知发送至入库专家手机。

四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2025 年 1 月 18 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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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邮寄地址：珠海市香洲区翠香路 268 号 610 室

附件：1.珠海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专家库库入库专家推荐表

2.珠海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专家库入库专家申请汇

总表

珠海市农业农村局

2025 年 1 月 8 日

（联系人：黄旭晖，联系电话：0756-226879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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